
两院区净化工程维保服务合同（HQ-22177）

甲方（需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解放路 88 号 联系电话：0571-87784625 传真：0571-87077409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 1511 号 联系电话：0571-89713950 传真：0571-89713889

乙方（供方）：杭州依科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三曹街 68 号富邦星座 2 号楼 1206 室 联系电话：13758272739 联系人：

华渭荣

根据 2021 年 05 月 06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两院区净化工程维保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0625-21217161）招标结果和招标文件的要求，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同时在平等、公平、诚实和信用的原则下，经双

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的组成

合同的组成：双方的各种协议、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技术澄清

及询标答复的所有内容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当文件有相矛盾之处，以时间后者为准。

二、合同价格组成及支付方式

1.合同总价为 2538659 元，大写： 壹佰壹拾万零捌仟叁佰叁拾陆元伍角；明细

表见附件 1。其中该总价包括人工费、设备使用费、配件及耗材费（除未包含在投

标报价中的配件，详见附件 2）、安装费、检测费、管理费、利润及税金等完成本项

目服务期内全部费用。

2.支付方法：

第一期款：合同生效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支付年度维

保服务费 50%。

第二期款：第一年维保结束后，经甲方管理人员和经管科室的主任签字验收确

认，并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支付年度维保服务费 50%。

第三期款：第二年维保开始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发票后支付年度维保服务

费 50%。

第四期款：满 2年合同期后，经甲方管理人员和经管科室的主任签字验收确认，

并且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支付剩余年度维保服务费。

3.履约保证金：合同总价的 2.5%，形式：转账支票或电汇或四大国有银行出具



的无条件支付银行保函。履约保证金待服务期满后退还（无息）。

三、维保服务范围：

两院区及萧山临浦大动物实验基地，其中解放路院区包括急诊楼手术室、脑科

手术室、脑科 7-8 层 ICU、急诊 ICU、供应室、急诊二期监护室(一病区、二病区)、

麻醉复苏室、门诊综合楼实验室、眼科手术室、配置中心、动物实验室、负压病房

等；滨江院区供应室、手术室、ICU、静配中心、DSA 手术室、产房、生殖中心、血

液层流病房、负压病房等；萧山临浦大动物实验基地空气净化机组及配套设备加湿

器、净化机组监控系统维护保养。

四、合同时间：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五、服务内容

1、净化区域内墙面、地面及吊顶面层的维护保养；

2、净化区内电动门及相关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

3、空气处理机、新风机系统及相关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

4、降湿、加湿、排浊系统及相关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

5、净化系统控制柜、分配箱、线路、照明的维护保养；

6、医用气体终端箱、净化区域内的吊塔、气座等的日常检查、检漏、维护保养。

7、净化系统房间的洁净度、静压差、噪音、温湿度、风速、风量（换气次数）、

照度等检测；

8、净化机组控制系统，及监控电脑的硬件和软件维护和保养。

9、各系统巡查、保养、清洁和故障应急维修。

10、净化系统相关设备及管路的日常巡查和应急抢修。

11、现场人员的对设备及系统的服务频度要求：按投标时的承诺及招标要求。

（1）每天对设备和机房巡视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解决，工作时间手术

室或净化监控室内须有一人驻点。

（2）每周一次对各系统进行巡查、维护及设备和设施检查并做记录。

（3）接报修通知后，参谈单位应急响应时间的承诺及责任承担。

（4）每季度一次对房间洁净度、静压差、噪音、温湿度、风速（百级间）、风

量（换气次数）、照度、二氧化碳量等项目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由双方签字确认备案。

（5）所有机组内部每半年需清洁一次卫生，平时保持净化机房内卫生整洁。



（6）机房内所有管道及风管保温需在制冷季节前修补完毕。

（7）新风机组进风口可清洗过滤网、洁净室内回风过滤网每周清洗一次，保持

回风百叶清洁。

六、质量要求

1、维保服务质量要求：确保净化系统安全运行，做到维护范围内的净化区满足

GB50333-2013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技术规范要求。

七、维保服务人员要求

1、驻点人员：全年 365 天周一至周五早上 8:00 至下午 5:00，解放路院区保证不少

于 4人，滨江院区不少于 3人，其他时间解放路院区和滨江院区（包括法定节假日）各

不少于 1人。

2、人员要求：每个院区至少 1人有电工证，2人有 2年以上净化维保服务经验。

八、验收

1、甲方在乙方完成维修工作、自检自测合格、资料汇总，按季度提交维护保养

报告，甲方收到维护保养报告后进行检测验收，验收后，甲乙双方以书面形式予以

确认。

2、乙方保证一次性通过专业资质第三方年检（每年第一次的第三方检测费用由

甲方承担），否则甲方按每个系统罚扣乙方贰仟元，后续乙方还需承担第三方第二次

及直至检测合格后的所有费用。

九、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的责任

（1）定期对空气净化机组进行维护保养，在接到甲方紧急召修后，提供召修服

务；

（2）购买乙方工作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3）自行配备工作所需的工具及设备，保养时设备现场安全警示标志；

（4）随时听取甲方的反馈，对不正常的运行状况，做认真分析及纠正，并记录

成册。

（5）对于未能明显察觉到的故障所引起的设备损失或人身伤亡由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鉴定并确认责任。执行合同过程中有乙方工作人员果实而造成的直接的可预见

的延误、人身伤亡或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2、甲方责任



（1）甲方应为乙方员工在不违反甲方管理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出入之方便，同

时应阻止非乙方雇员或非特别授权人员，进入设备维修的专业区域。

（2）甲方负责监督空气净化系统日常管理工作，并授权专门人员就乙方所提供

维护保养报告验收上签字确认。

（3）额外费用的支付：承包期间在乙方对其服务内容范围内对空气净化系统进

行保养时，如发现零部件正常损坏或需要更换的，乙方将事先书面告知甲方，在征

得甲方确认后实施更换，更换的部件以旧换新，所需的费用包含在合同价内。

十、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合同经甲方和乙方双方签字盖章并收到乙方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2、若双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就本合同有关事项提出变更，双方认为有必要时可

另行签订变更协议。

3、当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时，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合同，若乙方

因非甲方的原因或非不可抗力原因未完成本合同规定的工作，经甲方连续两次书面

催告后十日内乙方仍未履行且无可信的书信答复，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十一、维保质量和人员考核

1、因乙方原因造成空气净化系统等检修维护保养未按期完成的，每逾期一天应

当按人民币 2000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维修直至完毕；因净

化空气系统等检修维护保养延期给甲方带来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和解除

合同；

2、乙方维保质量不符合约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重新免

费维修；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3、因乙方空气净化系统等检修维护保养不善造成甲方财物损失的，乙方应承担

赔偿责任。

4、如乙方在本合同实施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甲方将视违约程度和造成的损失

从未支付的合同款中扣除，再扣除履约保证金，直至向乙方索赔。

5、甲方不定时对驻点人员进行查岗，发现有空岗和缺编情况（驻点人员不符合

合同第七条要求视作缺编），按 500 元/（人.次）扣除维保费用。

6、解放路院区和滨江院区驻点人员接到甲方电话或者其他通讯方式后，需 0.5

小时内赶到现场，临浦 2 小时内相应， 0.5 小时内赶至现场，如乙方未能准时



赶至现场，按 1000 元/次扣除维保费用，乙方需赶至现场后 2小时内需完成该项维

修。

7、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不良事件产生经甲方确认核实后，对乙方扣除 2000

元/次，并乙方需承担后续处理该不良事件产生的相应损失。

8、如同一设备在一个月内出现三次故障，该现象每发生一次扣除 1000 元/次。

十二、违约纠纷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依法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其它约定事项：

1、本合同一式玖份，乙方贰份，甲方柒份。

2、其他约定：

（1）乙方应免费提供货物的技术支持，包括相应操作手册、维护手册、服务指

南等。

（2）乙方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在现场对甲方使用人员进行免费培训或指导。

（3）本合同未尽事亦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项目实际对合同条款进行补充或修改。

甲方（盖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乙方（盖章）：杭州依科空气净化科技

有限公司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 （签字）：

日 期： 日 期：


